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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风险： 

本次公告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交易

各方利益的情况，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交易风险。 

●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关联董事顾清波先生、徐荣先生、缪振先生、冯永赵先生、顾柔坚先生、

胡林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交易标的公司股东会批准及江苏省金融办审核批准。 

 

一、交易概述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新材”或“公司”)拟收购江苏

九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所持如皋市汇金农村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19％的股权，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为19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收购前公司持有汇金公司10%的股权，本次收购后，公司将持有汇金公

司29％的股权，成为汇金公司第一大股东。 

鉴于本次交易对方九鼎集团为九鼎新材的控股股东，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

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该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段

威先生、陈尚先生、谷正芬女士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

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交易标的公司股东会批准及江苏省金融办审核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顾

清波，注册地点为江苏省如皋市中山路5号，税务登记证号码为320682138602004。

主要从事一般经营项目；针织物漂染；服装、针织面料及辅料；绗缝制品；PLA

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制造、销售；企业资产投资、管理与咨询等业务。九鼎集团

现有自然人股东28名，其中顾清波持有39.26%的股权。 

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现持有九鼎新材50.34%的股权，为九鼎新材的控股股

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如皋市汇金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注册地：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宏坝村11组（中山路1号）。 

法定代表人：顾清波先生。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面向“三农”发放小额贷款、提供融资性担保、开展金融机构业

务代理以及其他业务。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九鼎集团持股40%、顾清波先生持股12%、九鼎新材持股10%、其

余股权由17位自然人所持有且每人持股均不超过5%。汇金公司的股权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2、交易标的公司的基本财务情况  

截止2012年12月31日，汇金公司总资产150309952.33元，净资产

116833583.51元。汇金公司近二年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见下表： 

年度 2011年 12月 31 日 2012年 12月 31 日 

流动资产 69863733.28 151885841.71 

非流动资产 -627302.6 -1575889.38 

资产合计 69236430.68 150309952.33 

流动负债 2156880.30 33306118.82 

负债合计 2156880.30 33476368.82 

实收资本 60000000.00 100000000.00 

盈余公积 1490349.32 2820462.74 



未分配利润 4813401.06 11354521.81 

一般分风险准备 775800.00 2658598.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079550.38 116833583.51 

 
年度 2011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13228306.13 18358674.06 

利润总额 11323139.52 15278724.79 

净利润 9907747.08 13368884.19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3、本次收购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4、汇金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以及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南通爱德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通爱会财审[2013]246号审计报告，汇

金公司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为116833583.51元，未分配利润为

11354521.81元。经双方协商，以通爱会财审[2013]246号审计报告作为定价参考

依据，确认本次九鼎集团持有的汇金公司19%股权的转让价格为1900万元。 

上述交易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商一

致，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

响，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九鼎集团将持有的汇金公司19%的股权转让给九鼎新材。 

2、该股权以原值人民币1900万元价格转让，协议生效后一次性支付。 

3、双方约定，九鼎新材受让该股权时，若发现该股权价值低于1900万元人

民币，九鼎集团承担赔偿责任，直接以现金方式补偿给九鼎新材。 

4、双方约定，本协议生效的当日作为股权交割日，从股权生效（交割日）

日起，受让方开始享有受让部分的股东权利并履行受让部分的股东义务。 

六、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用于股权收购的资金全部来自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易将有利于提升本

公司的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段威先生、陈尚先生、谷正芬女士就《关于收购如皋市汇金

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交易对方九鼎集团为九鼎新材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2、在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由非关联董事

对该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并一致通过。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3、本次的股权收购，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收购的独立意见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3月29日 




